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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于 2026
年4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
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7,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均包含本数）。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7,5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2.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6,250,0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53%；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5,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2.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2,500,0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
股本的1.06%。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6个月内。

2、2026年4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经沟通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元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内无明确的股份减持计划，如其后续有其他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相关风险提示
（1）若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本次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可能导致本次回

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
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依法予以注销的风险；

（3）如果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
购指引》）及《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天融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回购报告书》，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

心，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本次回购实施
完成并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
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含）；该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际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公司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3、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5,

000万元（均包含本数），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4、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 7,5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12.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6,250,0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53%；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5,000万
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2.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2,500,0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
总股本的1.06%。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

前届满。
公司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 7,5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12.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6,250,0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53%。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
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本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2,609,946

1,166,843,933
1,179,453,879

比例（%）
1.07
98.93
1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8,859,946

1,160,593,933
1,179,453,879

比例（%）
1.60
98.4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

2、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2.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12,500,0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1.06%。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
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本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2,609,946

1,166,843,933
1,179,453,879

比例（%）
1.07
98.93
1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5,109,946

1,154,343,933
1,179,453,879

比例（%）
2.13
97.87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
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的承诺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12.2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96.24亿元，货币资金为人民币5.52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本次回购资金上限占公司总资产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分别为1.34%、1.56%，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
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
进公司健康长远发展。本次回购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
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

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
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
月的减持计划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
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元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
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回购期间，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能因参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而取得公司股
份。除前述情形，经沟通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
确的其他股份增减持计划。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有其他股份
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
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持股5%以上股东。经沟通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
大股东元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内无明确的股份减
持计划，如其后续有其他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

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依据《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
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本次回购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

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回购股份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4、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据市场
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5、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相关文件，并
进行相关申报，办理与本次回购相关的登记备案工作；

6、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意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回购

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2026年4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三、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如下不确定性风险：
1、若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本次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可能导致本次回购

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
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依法予以注销的风险；

3、如果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开立回购专用账户的情况
根据《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实施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在回购实施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

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

露。
3、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如在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公司将公告未能实施回

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

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6-019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
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4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电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

张文彬
郑钟南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王勇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吴国政
吴亚飚

持股数量（股）
58,000,000
39,275,951
23,593,031
20,309,200
16,250,907
10,939,727
10,147,600
8,698,300
8,404,637
8,201,061

占总股本比例
4.92%
3.33%
2.00%
1.72%
1.38%
0.93%
0.86%
0.74%
0.71%
0.70%

注1：2026年4月3日，“中电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元科（天津）网
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同。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电科（天津）网络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文彬
郑钟南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王勇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吴国政
潘月琴

持股数量（股）

58,000,000
39,275,951
23,593,031
20,309,200
16,250,907
10,939,727
10,147,600
8,698,300
8,404,637
7,479,381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比
例

4.97%
3.37%
2.02%
1.74%
1.39%
0.94%
0.87%
0.75%
0.72%
0.64%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N名

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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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7,163,9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6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蓝海华腾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邱文渊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根玉路与田寮路
交汇处东南侧二号楼801

0755-81795840
0755-27657465

information@v-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苏积海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根玉路与田寮路
交汇处东南侧二号楼801

0755-81795840
0755-27657465

information@v-t.com

30048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蓝海华腾聚焦于新能源汽车驱动和工业自动化控制，专注于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中低压变频

器、伺服驱动器、电梯控制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整体方案解决。致力于发展成为国际知
名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和节能解决方案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经
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涵盖新能源汽车驱动产品、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和电梯控制系统产品，主要包括电

动汽车电机控制器、中低压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及电梯控制系统等。公司在满足国际标准的前提下，
持续强化产品的可靠性和环境适用性设计，在提升产品性能的同时，更加重视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
满足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制造及电梯等领域的不同行业应用需求。

①、新能源汽车驱动产品
公司的新能源汽车驱动产品主要为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及驱动系统等，涵盖主驱多合一集成控

制器、主/辅驱集成控制器、混合动力集成控制器、辅驱集成控制器、电机+主驱控制器集成系统、电机+
变速箱+主驱控制器集成系统以及客户定制化产品等，可匹配各种永磁同步、异步电机等，公司产品搭
载高性能同步和异步电机矢量控制技术，转矩控制技术，自动辨识电机的特性参数，能实现电机保持
理想工作状态，产品具有优异的转矩控制性能，为客户提供舒适的行车环境，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商
用车、新能源乘用车、混合动力汽车、氢能源汽车等，实现节能和提高新能源汽车控制水平，保障新能
源汽车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②、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

公司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主要为中低压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等，其中：
中低压变频器包括标准平台系列和行业专机系列，可以广泛应用于起重、机床、空压机、印刷包

装、冶金、石油、化工、供水、空调、市政工程、矿山等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和领域，实现节能和提高工艺
控制水平；伺服驱动器包括异步伺服驱动器和同步伺服驱动器，以VTS、VY、VA系列为代表。主要应
用于电液混合驱动类设备、主轴驱动类设备、位置控制类设备等行业领域，实现节能、提高响应速度和
控制精度。

③、电梯控制系统产品
公司电梯控制系统产品主要为全系列电梯专用驱动控制器、电梯一体化控制器、电梯一体化控制

柜等核心产品，同时配套提供电气大打包解决方案与客户定制方案，形成覆盖核心部件与定制服务的
完整供给体系。产品搭载自主核心驱动控制技术，全面支持同步、异步主机闭环矢量控制，运行性能
稳定可靠，可精准适配不同类型电梯主机的控制要求，兼顾运行精度与使用稳定性。全系列产品严格
遵照行业最新标准研发生产，完全符合国家电梯相关标准、欧盟标准及专项技术规范，通过各项严苛
性能与安全检测，合规性、安全性全面达标，可满足国内外多元化市场应用需求。产品整体适配性广
泛，可配套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家用别墅电梯、扶梯等各类电梯机型，广泛应用于住宅、别墅、商业写
字楼、医院及其他各类公共场所，全方位满足不同场景的电梯稳定运行需求。

（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研发模式：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电子和工控产品研发平台采用矩阵式研发管理和集成产品开发

模式，将汽车电子、硬件、软件、结构、产品测试、市场拓展、售后等部门通过串并联方式组合形成从基
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到应用示范的全链条研发体系。依托平台和研发体系，合理组合研发
资源，节约、高效地开展研发工作，为公司持续进行产品的创新开发、快速响应市场技术需求提供了强
大的体系保障。

2、采购模式：公司实行以采购部为中心，计划物流部、研发中心、商务部、品质部、生产部、财务部
等部门协同参与，向合格供应商询价的采购模式，主要流程包括：请购、询价及合同会签、验收入库及
付款等。

3、生产模式：公司采取按订单生产为主、备货生产为辅，核心工序自主生产、非核心工序委外加工
的生产模式。

4、营销模式：公司已经建立了基本辐射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和专注于重点细分行业的销售服务
团队，采用直接销售和渠道销售结合的销售模式。其中新能源汽车驱动产品客户主要为新能源汽车
整车或者系统集成商等企业，因此主要采用面向客户直接销售的模式；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主要采用
渠道销售，考虑到更好的把握客户和服务客户，部分产品也采用直销的模式。

（三）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国内主流的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和中低压变频器供应商，经过多年努力，在电机控制技

术的掘进路线上，在不断的技术积累和迭代的过程中，已成功积累了充足的技术储备、丰富的客户资
源以及良好的市场口碑，同时凝聚了行业内优秀的技术、营销和管理团队。公司掌握电机驱动的核心
控制技术，凭借自身强大的研发实力、人才聚焦、卓越性能的产品，成为众多行业龙头客户和知名企业
安心的选择，享有较高的客户信任度和行业口碑。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产品主要匹配新能源商用车，2025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26.10万辆
和429.6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00%和10.90%。其中，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87.10万辆，同比增长
63.70%。目前，我国新能源商用车销售渗透率仍较低，特别是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还很低，随着排放
标准不断升级、各类换电模式规范标准逐步完善，新能源重卡经济性凸显，新能源重卡技术提升带来
整车成本下降，将会带动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提升，未来市场渗透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在国家工业自动化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自动化行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都在不断提高，并拥有性价比高、客户需求响应及时等优势，借助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带来机遇，推动
了自动化设备的国产替代趋势。公司也将持续加大工业自动化产品业务的布局与市场拓展力度，以
期实现工业自动化业务的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956,110,951.68

680,758,384.05

2025年
486,572,304.45

51,513,365.61

51,043,701.98

241,491.44

0.25
0.25

7.68%

2024年末
915,155,408.13

661,293,452.06

2024年
351,860,879.00

27,672,042.78

20,527,222.68

-2,270,686.18

0.13
0.13

4.2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4.48%

2.94%

本年比上年增减
38.29%

86.16%

148.66%

110.64%

92.31%
92.31%
3.43%

2023年末
900,041,764.42

651,775,075.67

2023年
325,957,056.07

24,065,010.76

15,929,367.27

45,367,300.26

0.11
0.11

3.7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1,474,273.46

27,992,355.96

25,548,069.16

-18,584,965.54

第二季度
108,595,743.79

13,125,814.89

11,952,093.17

31,008,017.21

第三季度
115,460,365.47

6,168,398.10

13,258,073.64

-6,744,986.65

第四季度
131,041,921.73

4,226,796.66

285,466.01

-5,436,573.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邱文渊
徐学海
姜仲文

32,54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10.17%
5.31%
3.13%

29,960

持股数量

21,069,042.00
10,992,048.00
6,485,972.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17,226,296.00
10,092,261.00
5,882,979.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

傅颖

平潭蓝海华腾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华信德
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明
华信德新经济一
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时仁帅

平潭蓝海中腾投
资有限公司

王洪妹

熊希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93%

1.78%

1.66%

1.24%

0.62%

0.60%

0.32%

1、自然人股东邱文渊能够控制平潭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与平潭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2、自然人股东邱文渊能够控制平潭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与平潭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3、自然人股东邱文渊持有深圳市明华信德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明华信德新经济一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100%份额的私募基金产品。

4、因自然人股东邱文渊能够控制平潭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平潭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
明华信德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明华信德新经济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因此邱文渊、平潭
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平潭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明华信德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明华信德新经济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邱文渊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5、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6,074,100.00

3,687,000.00

3,443,691.00

2,563,119.00

1,275,000.00

1,244,600.00

670,000.00

5,049,900.00

0.00

0.00

2,559,839.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301682 证券简称：宏明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7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21,549,3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8.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宏明电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梁爽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188号
028-84337617

028-84391463，028-60659508
zqswb@chinahongming.com

股票代码 30168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以阻容元器件为主的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向客户提

供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电子元器件产品。同时，公司还涉及精密零组件业务，产品主要应用于平板电
脑、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领域和新能源电池及汽车电子结构件等领域。

（1）电子元器件
主要产品包括多层瓷介电容器（MLCC）、芯片瓷介电容器、有机及云母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热

敏电阻器、位移传感器等阻容元器件产品，以及滤波/连接器、微波器件等其他电子元器件产品。
在防务领域，公司生产的MLCC、有机及云母电容器、位移传感器、热敏电阻器等高可靠产品具有

较强竞争优势，多次承担国家重点装备和重点工程的电子元器件科研攻关和生产配套任务，为航空航
天、武器装备、船舶、核工业等领域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配套，多次获得各重点项目承制单位的表彰及感
谢信；在民用领域，公司生产的电子元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

（2）精密零组件
精密零组件是构成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基础零件和组件，由多种复杂零件组成，经过特定的工艺流

程生产完成，在科技产品中起到屏蔽、支撑、连接、装饰等作用。在精密零组件领域，公司以产品设计、

精密模具研发、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紧跟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不断开发、设计高精密、
高附加值新产品，拓展并完善公司的业务及产品体系。公司的精密零组件产品主要包括3C精密零组
件、新能源电池及汽车电子结构件等产品，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的特点。

多年来，公司为苹果、联想、摩托罗拉等知名品牌商的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
品提供配套，并已成为苹果公司产业链上的重要供应商之一。近年来，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领域
业务机会，开发新能源电池及汽车电子结构件产品。目前，公司已通过行业主流客户的认证，技术参
数达到客户高标准要求，开始为客户批量供货。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和行业级重要荣誉。包括连续八年上榜“四川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百强”（2025年位列百强第一名）、获得四川数字经济百强、四川省工业质量标杆、四川企业发明
专利拥有量百强、四川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具潜力20强、中国重点骨干模具企业以及精模奖一等奖
等荣誉。从1987年至今，公司已连续30多年荣获“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称号。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拥有1个国家“863”电子瓷料研发中心、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个国家认证检测校准实验中心、1
个国家认证检测实验中心、6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1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25年末

5,745,614,074.24

2,825,970,256.38

2025年

2,616,664,600.59

318,721,965.67

311,146,842.20

290,047,838.00

3.4962

3.4962

11.79%

2024年末

调整前
5,399,127,506.93

2,607,245,841.43

2024年
调整前

2,525,438,025.53

293,038,307.34

276,706,763.98

553,085,509.28

3.2145

3.2145

11.67%

调整后
5,398,924,486.00

2,582,450,479.83

调整后
2,493,829,034.91

268,242,945.74

251,911,402.38

553,085,509.28

2.9425

2.9425

10.7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调整后
6.42%

9.43%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后
4.93%

18.82%

23.51%

-47.56%

18.82%

18.82%

1.05%

2023年末

5,093,138,923.32

2,412,875,905.35

2023年

2,726,569,228.80

411,671,093.22

387,984,592.21

740,649,610.48

4.5158

4.5158

18.2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4年10月，某客户与子公司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交涉，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公司是否具有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2025年4月，客户首次以邮
件形式正式提出索赔要求，金额为4,687,086.00美元，其后，双方就赔偿事宜进行了多轮协商。2025年
6月，客户通过邮件正式通知，将索赔金额下调至4,397,222.00美元。

公司结合与某客户的沟通情况以及客户的索赔通知等，判断该事项应属于2024年财务报表资产
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因此，公司对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调增预计负债 4,397,222.00
美元（折合人民币金额为 31,608,990.62元，根据偿付计划报表列报至其他流动负债)，并对 2024年 12
月31日存在质量问题的存货重新进行减值测试，补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2025年9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对公司2024年度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属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无重大影响。上述事项已在《成
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进行披露。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819,203,896.62

138,230,872.74

136,802,033.11

-85,790,587.04

第二季度
708,815,383.12

118,536,928.22

111,835,863.87

278,731,183.01

第三季度
585,341,629.60

46,311,297.46

43,711,315.18

-157,521,273.63

第四季度
503,303,691.25

15,642,867.25

18,797,630.04

254,628,515.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成都川经龙雏壹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徽和壮高新技术成
果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成都川商贰号股权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
海南润晟陆号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淄博领阳领峻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冯依阳

南京俱成秋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47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56.50%

11.12%

6.82%

4.09%

2.55%

1.85%

1.70%

1.68%

39,116

持股数量

51,508,415.00

10,133,519.00

6,213,090.00

3,727,848.00

2,327,016.00

1,688,941.00

1,553,270.00

1,530,0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51,508,415.00

10,133,519.00

6,213,090.00

3,727,848.00

2,327,016.00

1,688,941.00

1,553,270.00

1,530,000.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

1.02%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安徽和壮的间接控股股东和方正投资的控股股东均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除此之外，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332,000.00

931,964.00

1,332,000.00

931,964.00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A 公告编号：临2026-018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4:30时。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9:15时~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航安一街5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酒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韩东丰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74人，代表股份74,17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38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4人，代表股份74,17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89%。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3人，代表股份 13,180,10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570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3人，代表股份13,18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707%。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无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因此无现场投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审

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关联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和升创展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韩东丰未参与表

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0%；反对5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弃权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6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75%；反对 5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81%；弃权 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5%。

关联关系说明：本次交易由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提供财务资
助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股东大连和升、股东北京和升创展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和升”）为大连和升的一致行动人、股东韩东丰担任大连和升的董事，均为本提案的关联股东。股东
大连和升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07847136股，北京和升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3203244股，韩东丰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8000000股。关联股东大连和升、北京和升、韩东丰未参与表决。

2、关联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和升创展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韩东丰未参与表
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股东关联方以持有股权资产质押给本公司协助解决本公司债务逾期后续风险
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6%；反对9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6%；弃权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71%；反对 9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4%；弃权 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5%。

关联关系说明：本次交易由股东大连和升的关联方以持有股权资产质押给本公司构成本公司的

关联交易。股东大连和升、股东北京和升为大连和升的一致行动人、股东韩东丰担任大连和升的董
事，均为本提案的关联股东。股东大连和升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07847136股，北京和升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量为 23203244股，韩东丰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8000000股。关联股东大连和升、北京和
升、韩东丰未参与表决。

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本次提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莱律师、王艾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提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6-13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日、4月23日分别召开十届十三次

董事会会议、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日披露的《十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7号）、《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8号）及2026年4月24日披露的《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12号）。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
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
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具体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以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
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61元/股（含），按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上限测算，公司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2,628,12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9%；按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314,061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比例以回购期届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比例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债权申
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 2026年 4月 25日起 45日内（2026年 4月 25日至 2026年 6月 8日），工作日 9:00-
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
楼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吉杰、张珺、冯梦诗
联系电话：028-63286976
电子邮箱：hwgfdb@163.com
邮政编码：610093
4、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
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事项
（1）以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